奉贤区司法局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重点普法内容及责任部门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》（普法与依法治理科）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》《上海市安置帮教工作规定》（社区矫正科）
（三）《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（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）
（四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》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》《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（律师公证工作科）
（五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》、《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》《公证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公证处）
（六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（法律援助中心）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七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商事调解条例》（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）
（八）《信访工作条例》《司法行政机关信访工作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》（办公室）
（九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（行政复议局）
二、重点普法对象
（一）奉贤司法行政系统各级领导干部、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。
（二）社区矫正对象、安置帮教对象等；社区矫正对象家属、安置帮教对象家属等。
（三）律师、公证员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、人民调解员等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。
三、普法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系统内法治教育
建立健全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和党支部学法制度，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和党员干部开展宪法法律专题培训，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庭审，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。
加强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治教育。将宪法法律纳入本区司法行政系统教育培训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作为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入职培训、晋职（级）培训、在职培训的必训内容，全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治素养。
深入持续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，将党内法规教育纳入各级党组织学习“三会一课”重要内容，纳入基层党建考核内容，不断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实效。
（二）把普法融入制度建设过程
健全公开征求意见和政策解读机制，除依法不宜公开的外，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通过门户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并及时通报情况；发布规范性文件时，要将政策解读作为必经程序。
及时宣传解读新修订、新出台的涉及司法行政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、权利救济方式等内容讲清讲透。
（三）健全以案释法工作机制
建立法律服务人员以案释法工作机制，组织律师、公证员、人民调解员、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等在法律服务过程中结合案件事实，有针对性地开展以案释法工作，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导、规范、预防与教育功能。
加强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典型案例的收集、整理、研究和发布工作，建成高质量的奉贤司法行政案例库。
（四）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
在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、奉贤区宪法宣传周，开展社会面的宪法宣传，充分运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、司法行政官方网站和微博、微信、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，面向社会积极开展宪法宣传教育。
利用重要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及“三八”妇女节、消费者维权日、国际禁毒日等时间节点，通过多种形式，开展生动有效的法治宣传活动。
（五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
实施法治文化阵地工程，依托司法行政机关、法律服务场所和窗口以及公园、广场等公共空间，推进法治文化公园、广场、场馆、基地等阵地建设。
实施法治文化作品工程，深入挖掘社区矫正、公共法律服务中生动鲜活的故事，组织发动司法行政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创作具有正能量、有感染力的法治故事、微电影、微视频等优秀法治文化作品。
（六）完善法治舆论引导工作机制
在“12348上海法网”及手机客户端、司法行政官方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阵地开设法治宣传专栏，内容每周至少更新一次。
针对涉及司法行政的热点法治事件和社会关注问题，组织执法人员、专家学者、法律服务工作者等进行及时权威的法治解读，正确引导法治舆论。
（七）加强普法信息报送工作
建立普法工作信息定期上报机制，在全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平台上实时更新普法工作信息，做到司法行政普法信息及时、有效、分类上报。
（八）加强普法考核评估
加强本系统普法责任制履行情况的考核评估，将普法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工作目标考核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，并根据有关规定，通报表扬普法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，通报批评普法责任不落实的部门和个人。
（九）健全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
将普法工作纳入本区司法行政工作总体布局，建立健全普法领导和工作机构，明确分管领导、具体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，确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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